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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子公司权益分派的公告

一、控股子公司权益分派方案

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长春金苑种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春金苑”）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经其股东审议并通过

了利润分配事宜，具体分配方案如下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长春金苑的未

分配利润为 40,048,242.03 元（经审计）,为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，长春金苑决

定以此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股利分配，总计派发现金股利 2000 万元（含税），

剩余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。公司持有长春金苑 92.00%股权，将获得现金

分红 1840 万元（含税）；长春金苑其余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取得现金分红。

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乡邦达

富”）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经其股东审议并通过了利润分配事宜，具体分配方

案如下：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新乡邦达富合并报表归属于其母公司的未分配

利润为 24,721,713.55 元（未经审计），其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6,950,773.33

元（未经审计）。新乡邦达富决定以此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，本次利

润分配总计派发现金股利 1500 万元（含税），剩余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。

公司对新乡邦达富的实缴出资比例为 90.50%（该数值取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），

将获得现金分红 13,574,997.11 元（含税）；新乡邦达富其余股东按各自实缴出

资比例取得现金分红。

二、利润分配对合并报表的影响

公司持有长春金苑 92.00%股权，公司对新乡邦达富的实缴出资比例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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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.50%，长春金苑及新乡邦达富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，本次利润

分配将增加公司本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利润总额，对公司合并财务报告利润总额

不产生影响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《长春金苑种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》

《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》

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 年 10 月 28 日


